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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同意组建珠海市工程系列电力专业

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通知

珠海市电力行业协会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和市委“1313”思路举措，

加快建设与我市重点产业发展相匹配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，加速

形成新质生产力。根据国家和省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和职称制度

改革意见精神，以及《关于印发广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

法及配套规定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0〕33 号）有关规定，经

研究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同意组建珠海市工程系列电力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，

负责全市电力专业中级工程师及以下层级职称的评审工作。评委

会组建单位为珠海市电力行业协会，评委会办公室设在珠海市电

力行业协会秘书处。

二、请你单位切实抓好相关评审组织建设，严格按照国家、

省、市职称制度改革要求和有关职称规定，规范有序开展评审工

作。

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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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香洲区委组织部、高新区党群工作部，各区（功能区）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社会事业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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